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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四川省丰登种业有限公司植物新品种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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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05）成民初字第187号

原告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莱州市城港路。  

法定代表人李登海，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邓旭春，男，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职员，住山东省莱州市西由镇后邓村。  

被告四川省丰登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南充市农科巷9号。  

法定代表人周安雄，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冯知凡，四川南充兴恒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在审理原告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四川省丰登种业有限公司植物新品种纠纷一案中，原告山东登海

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双方已达成和解协议为由，于2005年4月14日向本院申请撤回对被告四川省丰登种业有限公司的起

诉。  

本院认为，原告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其申请撤回对被告四川

省丰登种业有限公司的起诉，不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的合法利益，符合法律规定。据此，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撤回对被告四川省丰登种业有限公司的起诉。  

本案案件受理费10 010元，诉讼保全费3 020元，其他诉讼费3 003元。其中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 005元，诉讼保

全费3 020元，共计8 025元，由原告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其余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诉讼费共计8 008元由本

院退还给原告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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